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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B1_E4_B8_AD_E5_c36_328931.htm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

十一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三令五

申，要求各地加强土地管理，节约用地，制止乱占耕地、滥

用土地，在一些地方收到了成效。但从全国来看，城乡非农

业建设乱占滥用土地的问题仍然普遍存在，有的地方甚至出

现了猛增的势头。乡镇企业和农村建房乱占耕地、滥用土地

的现象极为突出。许多地方耕地大量减少，有的省一年减少

一个中等县的耕地面积，有的城镇郊区农民几乎已无地可种

。这种情况如果继续发展下去，将会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

造成严重后果，贻害子孙后代。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高度重

视，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土地管理，迅速制止乱占耕地、滥

用土地的现象。为此，特作如下通知：一、 广泛宣传，提高

广大干部群众对合理用地、保护耕地重要意义的认识 我国人

多地少，耕地后备资源不足，国家为进行经济、文化和国防

建设以及兴办社会公共事业，今后势必还要征用一些土地和

耕地，农民居民兴建住宅也要使用一些土地。因此 ，十分珍

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 ，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必须长期坚

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但是 ，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特殊重要

意义认识不够。一些干部和群众在土地使用上，考虑当前利

益和局部利益多，考虑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少。在国家建设

征用土地中，有些单位不注意节约用地，多征少用、早征迟

用或征而不用的情况相当普遍。农村中不少干部和群众， 存

在着集体土地可以自由支配的错误观念， 有的发展乡镇企业



用地不搞规划，不履行审批手续，随意占用；有的干部目无

法纪，以权代法，随意批准用地，甚至自批自用；有的违反

宪法，买卖、租赁、擅自转让土地。针对这些情况。亟需在

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广泛宣传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 保护耕

地的重要意义， 宣传国家关于土地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

规定，使全体人民都能自觉地遵守， 树立起人人珍惜土地、 

节约用地、依法使用土地的良好社会风尚。二、认真检查清

理非农业用地（一） 为了迅速制止乱占耕地、 滥用土地， 各

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要尽快组织有关部门，在今年内 ， 对一九

八二年五月《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公布施行以来的非农

业用地，根据该条例和国务院发布的有关城市规划、村镇建

房用地等各项规定，认真进行一次清理。首先，要抓紧清理

正在动工占用和准备占用，以及占而未用的非农业用地。凡

违反规定占用的，一律停止使用，坚决把乱占滥用土地的歪

风刹住。然后，再清理过去占用的非农业用地。（二） 对清

查出来的违法占地问题，都要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严肃处理，

该补办手续的补办手续，该罚款的罚款，该没收的没收，该

判刑的判刑。对那些以权谋私，带头或支持违法占地的领导

干部，必须从严处理。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部门要把检查

清理和狠刹乱占滥用土地歪风，列为维护党纪国法的重要内

容之一，公检法部门要主动配合土地管理部门抓好违法案件

的查处。（三） 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对检查清理非农业用

地的工作， 要做出具体安排和部署。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干

部，凡有违反规定乱批乱占土地的，要主动检查，自觉纠正

，服从有关部门的查处，否则要从严处理。对清查处理乱占

滥用土地的工作领导不力，甚至顶着不办的，上级党委和政



府要及时核查，作出处理。（四） 在全面清查非法占地的基

础上，各地要对所有非农业用地进行登记和发证，建立健全

地籍管理制度。（五） 关于军事单位占地的检查清理，由军

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根据上述精神另行制定具

体办法。三、采取综合措施，强化土地管理（一） 加强行政

管理。凡非农业建设占用土地，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严

格履行申请和审批手续。各级政府不得擅自下放审批权限，

已经下放的，要立即纠正。申请和审批用地，不准化整为零

、弄虚作假，不准越权审批。按照规定，凡国家建设征用土

地，乡镇企业建设用地，农民盖房占用耕地、园地，必须按

照国家规定分别报县和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要坚决纠正目

前乡镇建设中自批自用土地、随意扩大宅基地以及买卖、租

赁土地等错误做法。今后， 无论哪里发现乱批乱用土地的问

题， 都要追究当地政府和审批人的责任。 各地要尽快制订和

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村镇建设规划，有关部门和

地方要抓紧制订各类企业、事业、公共设施和农村宅基地的

用地标准。今后必须严格按照用地规划、用地计划和用地标

准审批土地。 对规划确定的重要的农业高产基地和名、特、

优农产品生产基地，要切实保护，严加管理。城市规划区内

的商品菜地，一般不得占用，确需占用的，必须同时落实新

菜地。（二） 运用经济手段控制非农业用地。国家要区别土

地的不同用途和不同等级，征收不同数量的土地税和土地使

用费 。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制订 ，报国务院批准后

执行。（三） 建立和完善土地管理法规 。要抓紧制订《中华

人民共和国土地法》 。在《土地法》公布后，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政府要结合自已的实际情况，制订本地区的土地管



理实施办法。对乡镇企业、农村道路等非农业用地，也要作

出相应的规定。各级政府要经常检查土地法和有关规定的执

行情况，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四、建立健全土地管理

机构 为了加强对全国土地的统一管理 ，决定成立国家土地管

理局 ，作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负责全国土

地、城乡地政的统一管理工作，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国家

关于土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主管全国土地的调查、登记

和统计工作，组织有关部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全

国的土地征用和划拨工作，负责需要国务院批准的征、拨用

地的审查、报批；调查研究，解决土地管理中的重大问题；

对各地、各部门的土地利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并做好协

调工作；会同有关部门解决土地纠纷 ，查处违法占地案件。 

在国家统一管理的前提下，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做好本部门用

地的规划、利用、保护和建设。所有土地的权属变更，都必

须报土地管理部门审查，统一办理批准手续。 县以上地方各

级人民政府都要根据统一管理土地的原则，建立健全土地管

理机构。机构设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确定。乡

镇一级，可由县人民政府委派土地管理人员。 请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党委和人民政府将贯彻本通知的情况，于今年年

底前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